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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坝县城南幼儿园建设

考古勘探协议书

陕古勘〔2025〕700号

甲 方：留坝县教育体育局

乙 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为了解留坝县城南幼儿园建设区域内地下文化遗存的内涵与分

布情况，为项目报建与后续文物保护提供依据，同时做好项目建设中

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确保项目建设科学决策、顺利实施，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之规定，甲、乙双方本着“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

基本建设”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遵循平

等、自愿、公平和诚信原则，就该项目的考古勘探有关事项协商一致，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法律法规依据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十三届

第四十五号令〕）2020年 5月 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年 11月 8日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次修订通过，2025年 3

月 1日起施行。

1.3《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国家文物

局〔90〕文物字第 248号。

1.4《关于加强基本建设工程中考古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家文物



局文物保发〔2006〕42号。

1.5《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55号。

1.6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陕西省关于

加强考古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陕办字〔2022〕71号。

1.7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建设工程考古工作管

理办法的通知》陕政办发〔2022〕34号。

1.8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文物局《关于加强建设项目考古收费

管理工作的通知》陕财办税〔2021〕15号。

1.9 留坝县城南幼儿园建设初步选址图纸。

第二条 建设项目概况

2.1项目名称：留坝县城南幼儿园建设

2.2项目位置：项目位于留坝县南环路以西。

四至坐标：东北角坐标：X=3721207.245 Y=36399802.198

西北角坐标：X=3721184.702 Y=36399782.404

东南角坐标：X=3721164.226 Y=36399851.192

西南角坐标：X=3721122.897 Y=36399814.903

第三条 工作内容与工期

3.1完成项目用地范围（项目用地红线图）内的考古勘探工作。

勘探总面积 2921.00平方米(4.38亩)，编制并提交该项目《留坝县城

南幼儿园建设考古勘探工作报告》。

3.2工作期限：自甲方工作经费到账并通知进场开展工作之日起，



乙方野外工作共需 20个工作日，其中雨雪天气或因甲方要求以及其

他不可抗拒外力而造成的延误，不计入工期。

第四条 勘探原则及工作要求

4.1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陕西省文物保护条

例》等有关法律条例规定进行考古勘探，确保地下文化遗存不受破坏。

4.2严格按照《考古勘探工作规程》（试行）等要求开展勘探工作。

以普探 1×1米的梅花点布孔密度，加点位置偏差小于 20厘米，深度

为天然原始土层以下 10厘米。

4.3对勘探出的古遗址、古墓葬等做好绘图、照相、测绘、定点

等工作，重要或代表性遗迹单位应有平、剖面图。

第五条 工作费用及支付方式

5.1取费标准：依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基本建设考古调查、勘

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试行）》陕古发〔2024〕35号有关

考古勘探项目的取费标准，并结合区域工作实际情况，本次考古勘探

工作费用单价为4.5元/平方米（含1%税）（考古勘探工作费用不足2万，

按2万核收）。

5.2勘探费用：该项目勘探布孔密度为 1×1米的梅花孔，项目规

划占地面积 2921.00 平方米(4.38 亩)，勘探费用为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00元）。

5.3协议签署生效后 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全额

考古勘探工作经费（转账务必备注本协议编号），即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00元）（含 1%税），以便于乙方顺利开展工作。所有考古勘



探工作结束后，乙方确认全部工作经费已到账，向甲方提交符合要求

的《留坝县城南幼儿园建设考古勘探工作报告》。

5.4付款采用银行转账方式（以签署页乙方指定银行信息为准）。

乙方收到经费后，向甲方提供有效票据。

5.5如因建设项目所需导致勘探范围有所变化，则甲、乙双方核定

工作量，依据最终核定的工作量按照本协议之原则确定最终工作经费。

第六条 双方责任与义务

6.1甲方责任与义务

6.1.1阐明有关项目建设事项，向乙方提供留坝县城南幼儿园建设

用地 1:10000规格的规划图纸、项目用地红线图（标注清楚的四至坐

标）、详细数据等资料，并对其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6.1.2承担考古勘探工作费用，并按协议约定及时足额向乙方支

付。

6.1.3保证在乙方进场前，完成影响考古勘探的现场清障工作，

并提供项目场地内地下设施（包括电缆、光缆、天然气管道及煤气管

道等）的走向、深度、宽度及确切位置，以确保地下设施和工作人员

的安全；考古工作未结束，不得开工建设。

6.1.4完成土地征用、使用的相关手续，青苗树木赔偿、拆除地

上地下障碍物，负责与项目建设有关的当地政府、群众关系的协调，

及时处理施工中一切干扰及影响施工正常进行的问题等，确保勘探工

作不受外界干扰。

6.1.5负责考古勘探已发现用地区域内古代文化遗存的现场安全



与保密工作。

6.1.6对因障碍暂时无法勘探的区域，待后续条件成熟时，须及

时书面通知乙方进行补充考古勘探工作。

6.1.7对乙方提供的考古勘探成果文件不得擅自修改，亦不得转

让给第三方使用，相关考古勘探成果仅用留坝县城南幼儿园建设文物

保护工作审批。

6.1.8组织并承办项目区域内文物保护工作事项的论证等有关会

议。

6.2乙方责任与义务

6.2.1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考古勘探工作规程》（试

行）的要求，结合项目实际、文化遗产保护及科学研究的需要，合理

制定工作预案，确保其符合国家技术规范和标准，在约定工期内完成

考古勘探工作。

6.2.2负责管理指导现场勘探工作，组织勘探项目检查验收，以

及留坝县城南幼儿园建设区域内考古勘探资料的整理和《留坝县城南

幼儿园建设考古勘探工作报告》的编写，并解答甲方提出的建设项目

区域涉及文物保护的相关问题。

6.2.3考古勘探过程中若遇重要发现应及时通知甲方，客观准确

地评估建设项目对文化遗产的影响，以便甲方对建设方案进行调整。

6.2.4协助甲方做好勘探期间现场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的安全与

保密工作。

6.2.5考古勘探结束且确认经费全额到账后，向甲方提供正式的



《留坝县城南幼儿园建设考古勘探工作报告》一式陆份。

6.2.6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工作内容，严格在双方约定的工期内

完成相关考古勘探工作。

6.2.7在现场工作的乙方人员，应遵守甲方的安全制度及其他有

关的管理制度，承担有关资料的保密义务。

第七条 成果归属及保密条款

7.1本次协议约定的考古勘探工作成果归属于甲、乙双方所有，

未经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许可或转让给第三方使

用，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7.2甲方提供的建设项目相关资料及经营、技术信息等，乙方有

保密义务，不得向本协议以外的任何他方泄露，如违反本约定，甲方

有权提出索赔。

第八条 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

8.1甲方违约责任

8.1.1未按协议约定提供建设项目相关资料和工作条件，导致乙

方无法按协议约定完成工作任务，甲方承担逾期责任。

8.1.2未按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工作费用，每逾期一日，按未付

经费的百分之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8.1.3承担因提供资料有误造成乙方返工或工期延迟所增加的工

作费用。

8.1.4擅自终止协议或怠于履行甲方义务超过 30日，乙方有权单



方解除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甲方已支付工作费用不得要求返还，

并向乙方支付相当于工作费用总额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8.2乙方违约责任

8.2.1因乙方原因逾期未交付考古勘探工作报告，每逾期一日，

按已付工作经费的百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乙方应继续履行

义务；逾期超过 30日未交付考古勘探工作报告，甲方有权解除协议，

并要求返还支付的工作费用及相当于已支付工作费用百分之五的违

约金。

8.2.2 除法律规定及甲方违约外，乙方擅自终止协议，应退还甲

方已支付的工作费用，并向甲方支付相当于工作费用总额百分之五的

违约金。

8.2.3当本协议履行发生争议时，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未果，

双方有权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九条 其他

9.1如建设项目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甲方应按规定办理文物行政

报批手续，乙方依据文物行政审批意见开展考古勘探工作。

9.2本次建设工程区域考古勘探成果仅用于建设项目的文物保护

工作审批，不能挪作他用。

9.3如果项目建设用地区域内存在具有保护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甲方应向相应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履行报批手续，待取得批复意见后，

乙方依据批复意见对此类文物单位实施考古勘探工作。

9.4对于考古勘探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甲方应依据乙方编制的



《留坝县城南幼儿园建设考古勘探工作报告》，及时向相应的文物行

政主管部门上报，并依据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意见，切实做好项

目建设区域的文化遗产保护审批及后续考古发掘工作。

9.5甲、乙双方应本着积极配合、相互协作、精心组织、保证质

量、按期完成的原则开展工作，重大事项双方应共同协商解决。

9.6乙方可根据该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劳务协作，乙方对协作方

的工作成果向甲方负责。协作方的劳务费用由乙方承担，因协作方履

行劳务协作而造成的任何人身、财产损害，由乙方及协作方承担，与

甲方无关。

9.7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履行完协议规定

的义务后，本协议终止。

9.8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双方各执肆份。（正文完）




